
     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   編號: 

使用者  

身分證字號  

電    話  

收據抬頭 

統一編號 

(若需開立請註明) 

 

E-mail  

地    址  

活動名稱  

參加對象  

(預計)參加人數             人 

營利性質(必填) 
□一般活動，未收費或無收入     □有收費，   元/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) 

使用場地  

使用設備 

場地:        元/小時*    =         元 

照明:        元/小時*    =         元 

冷氣:        元/小時*    =         元 

音響:        元/小時*    =         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:       元整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時間 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，每週 晚上 點，每次 小時，共計 場次。 

場地借用費 

(新台幣) 
         元 

保證金 

(新台幣) 
簽訂契約及切結書 

備   註 

 1.提供承租單位工作人員汽車停車位 2個，及機車停放。 

 2. 依據本校校園場地借用「各場所使用規則及收費基準表」計算收費， 

   無其他之額外收費。 

 

出納組 

 茲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收訖新台幣           元 

 

會簽單位 

(會計室) 
 

 
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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